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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东方精工” 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的指

导意见

，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决定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股票

"

东方精工

"

（

股票代码

002611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

经托管

行复核

，

本次估值调整对民生加银积极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前一估

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例为

0.25%

。

该股票复牌后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后确定对该

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

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

http://www. msjyfund.com.cn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38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4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 � �公告编号：临 2014-056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已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起开始停牌

。

经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

，

本公司拟以定向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独立第三方

所持有的信息显示类资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13

日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30

天

。

2014

年

11

月

13

日

，

公司经申请披露了

《

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因相关工作仍需进行深入研究论证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

30

天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重组涉及的交易标的和相关各方

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

交易各方针对交易价格

、

业绩承诺等重组方案的细节正在进行深入的

研究论证

。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

，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

，

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

待有关事项

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2 月 4日

证券代码:600644� � � � �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4-080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会议无新的议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乐山市金海棠大酒店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

（

二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１５２３５６９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５５

其中

：

１

、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３１４３８０２０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３９

２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１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８５５４８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１６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政权先生主持

，

会议对议案采取记名投票

方式进行表决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

，

出席会议董事

５

人

，

其中独立董事邵世伟

、

孙家骐

、

李伟

、

王全喜

，

副董事长李琦

，

董事马骏因公出差未出席本

次会议

，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

，

出席会议监事

４

人

，

其中监事安艳清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弃权票数

（

股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向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控股子公司乐山

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

３１４４１８２０５ ９９．７４ ８０７９８８ ９５００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杨波

、

印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乐山电力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康达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4日

证券简称:

*

ST天威 证券代码:600550� � � � �编号:临 2014-105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债券代码: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与地点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〇一四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

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４５

，

９１６

，

２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４．３３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４．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３４

，

３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２４

（

三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边海青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董事

１２

人

，

出席

１０

人

，

董事利玉海先生和张喜乐先生因公

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董事会秘书张继承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累积投票制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和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采用累积

投票制

，

审议情况如下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得票数

（

股

）

得票数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 于 选 举 公 司 第 六 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边海青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７ ９９．９６

是

选举薛桓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５ ９９．９６

是

选举景崇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５ ９９．９６

是

选举何光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５ ９９．９６

是

选举赵永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５ ９９．９６

是

选举利玉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６ ９９．９６

是

选举张喜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选举张继承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选举徐国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选举张双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选举梁贵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选举孙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２

关 于 选 举 公 司 第 六 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选举焦艳芳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是

其中

，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得票数

（

股

）

得票数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 于 选 举 公 司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董 事

的议案

选举边海青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７ ９９．２０

是

选举薛桓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５ ９９．２０

是

选举景崇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５ ９９．２０

是

选举何光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５ ９９．２０

是

选举赵永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５ ９９．２０

是

选举利玉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６ ９９．２０

是

选举张喜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选举张继承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选举徐国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选举张双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选举梁贵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选举孙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２

关 于 选 举 公 司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监 事

的议案

选举张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选举焦艳芳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是

（

二

）

普通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通

过

３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并确定其

２０１４

年审计费用的议

案

７４５

，

５８１

，

８２４ ９９．９６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３４

，

３７６ ０．０３

是

其中

，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通

过

３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并确定其

２０１４

年审计费用的议

案

４１

，

３０１

，

１８４ ９９．２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２３４

，

３７６ ０．５６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叶正义律师和郑影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

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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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公司现任

１２

名董事

，

其中

１０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董事利玉海先生

、

张喜乐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

公司董事张继承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全权行使表决权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边海青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关于选举边海青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二

）

关于选举薛桓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三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

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董事会选举边海青先生

、

薛桓先生

、

利玉海先生

、

张双才先生

、

梁贵书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

其中边海青先生

为主任委员

。

２

、

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与风险防范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董事会选举边海青先生

、

何光盛先生

、

徐国祥先生

、

张双才先生

、

孙锋先生为审计与风险防范委员会委员

，

其中

张双才先生为主任委员

。

３

、

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董事会选举边海青先生

、

梁贵书先生

、

徐国祥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

其中梁贵书先生为主任委员

。

４

、

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董事会选举边海青先生

、

徐国祥先生

、

张双才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其中徐国祥先生为主任委员

。

５

、

关于选举董事会信息披露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董事会选举利玉海先生

、

张继承先生

、

孙锋先生为信息披露委员会委员

，

其中张继承先生为主任委员

。

（

四

）

关于聘任利玉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利玉海先生聘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简历附后

），

连聘可以连任

。

独立董事意见

：

经审阅利玉海先生履历等相关文件后

，

未发现其有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亦未担任公司监事

。

同意聘任利玉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

五

）

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

、

聘任张喜乐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聘任张继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３

、

聘任李明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４

、

聘任刘林卉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５

、

聘任朱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６

、

聘任刘东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７

、

聘任周爱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８

、

聘任沈远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９

、

聘任孙晓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以上人员聘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简历附后

），

连聘可以连任

。

１０

、

聘任苑文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挂职交流

，

聘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简历附后

）（

该项

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独立董事意见

：

经审阅上述人员履历等相关文件后

，

未发现其有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亦未担任公司监事

。

同

意聘任上述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

六

）

关于聘任张彩勃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张彩勃女士聘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简历附后

），

连聘可以连

任

。。

（

七

）

关于天威保变

（

秦皇岛

）

变压器有限公司向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转让乔格

８００ｍｍ

线的议案

（

该项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边海青

、

薛桓

、

景崇友

、

何光盛

、

赵永强回避表决后

，

该议案同意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威保变

（

秦皇岛

）

变压器有限公司向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转让一套乔格数控变压器铁芯冲

剪两用机

，

根据国资委办公厅

《

关于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

，

该套设备以评估价格

（

含税

）

为基础

，

协议转让

。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的

《

保

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

八

）

关于按股比代偿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租金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２

票

，

反对

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经与中外贸金融租赁公司沟通

，

决定根据

《

保证合同

》

的规定

，

按

４９％

的持股比例代乐电天威偿还租金及延

迟利息等约

５３１０

万元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日

附件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简历

１

、

利玉海先生简历

利玉海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天威保

变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天威保变总经理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天威保变董事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任天威集团市场总监兼市场部部长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总经理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今任

天威保变董事

。

２

、

张喜乐先生简历

张喜乐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

，

博士学历

，

正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董事

、

总

工程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常务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党委书记

。

３

、

张继承先生简历

张继承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天威保变

董事会秘书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董事会秘书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４

、

李明亮先生简历

李明亮

，

男

，

回族

，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任天威保变副总

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今任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５

、

刘林卉先生简历

刘林卉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保定天威顺

达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今任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６

、

朱荣先生简历

朱荣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天威保变市场

部部长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天威保变总经理助理

、

市场部部长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７

、

刘东升先生简历

刘东升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正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天威

保变副总工程师兼设计处处长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８

、

周爱东先生简历

周爱东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保定天威

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任天威保变

（

合肥

）

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９

、

沈远鹏先生简历

沈远鹏

，

男

，

汉族

，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出生

，

注册会计师

；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学士

，

清华大学

ＭＢＡ

；

２００８

年起历任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财务部预算处副处长

（

主持工作

）、

处长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副总经理

。

１０

、

孙晓燕女士简历

孙晓燕

，

女

，

汉族

，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天威集团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任天威集团资产财务部经理

、

结算中心

主任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天威集团财务部部长

、

结算中心主任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财务总监

。

１１

、

苑文博先生简历

苑文博

，

男

，

汉族

，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出生

，

经济学博士后

，

执业律师资格

，

历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干部

、

机关团委

副书记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任天威集团总经理助理

。

１２

、

张彩勃女士简历

张彩勃

，

女

，

汉族

，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于天威保变投资

管理部从事证券事务工作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证券事务代表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今任天威保变市值管理部副

部长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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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由张伟

女士主持

，

会议应到三名监事

，

实际三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张伟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12月 3日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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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天威保变

（

秦皇岛

）

变压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秦变

”）

向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矿天威

”）

转让机器设备

。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１２

个月

，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

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

且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

本次交易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天威秦变向五矿天威转让一套乔格数控变压器

铁芯冲剪两用机

（

以下简称

“

乔格

８００ｍｍ

线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五矿天威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１２

个月

，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

且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

二

、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

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

住 所

：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

东区

）

动力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闫嘉有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元

：

７５００

万元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

；

经营范围

：

硅钢片和冷轧薄钢板的仓储

、

剪裁加工配送

、

销售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五矿天威资产总额

１４１１２

万元

，

净资产

１２４１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６１４２４

万元

，

净利

润

５７７

万元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一套乔格数控变压器铁芯冲剪两用机

（

二

）

关联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２４０

号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

该机器设备的评估值为

１０８２．４６

万元

。

按照国资委办公厅

《

关于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

，

经天威秦变与五矿天威协

商

，

该套设备以评估价格

（

含税

）

协议转让

。

（

三

）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本次评估以原地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

，

结合委估对象为生产设备的实际情况

，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

关于评估方法的介绍及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

天威保变

（

秦皇岛

）

变压器有限公司拟转让设备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２４０

号

）。

四

、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机器设备主要是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

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

，

不会对上

市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

五

、

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天威保变

（

秦皇岛

）

变压器有限公司向五矿

天威钢铁有限公司转让乔格

８００ｍｍ

线的议案

》，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边海青

、

薛桓

、

景崇友

、

何光盛

、

赵

永强回避表决后

，

该议案同意票

７

票

（

包括独立董事同意票

４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

，

交易价

格公平合理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

，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

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

，

予以同意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

二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

（

三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

四

）

资产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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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独立非执行董事刘洪渭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

，

根据教育部干部管理的要求及有关文件的规定

，

刘洪渭先生申请辞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薪酬委员会

、

独立审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

并不再为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刘洪渭先生辞任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

）

生效

，

刘洪渭先生辞任后将不在本公司任职

。

由于刘洪渭先生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

根

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本公司将尽早物色独立董事候

选人

，

并履行法定程序

，

填补独立董事空缺

。

董事会谨此对刘洪渭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由于刘洪渭先生辞任及不再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布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需作相应修订

，

修订后的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与本公告同日发布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4日

证券代码:000756� �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编号:2014-42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修订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刘洪渭先生申请辞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及不再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辞职公告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于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作相

应修订如下

：

一

、

原本公司

《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中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洪渭先生

、

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

修订为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二

、

原本公司

《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中

：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对应

“

委托价格

”

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

议案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子议案

①

选举张代铭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任福龙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杜德平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子议案

④

选举徐列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子议案

⑤

选举赵斌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议案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洪渭先生

、

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子议案

①

选举刘洪渭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３

议案

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子议案

①

选举李天忠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张月顺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３

（

３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表决票数

。

填报具

体规则如下

：

（

ａ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选非

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

分散投票给数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非

独立董事为

５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５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５＝５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５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５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５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

ｂ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

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

份

，

本次选举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为

３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３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３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

ｃ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选监事人数

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监事

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监事为

３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

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３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３

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监事候选人

。

（

ｄ

）

投资者应以其所拥有的最大表决权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如投资者所投票数多于其持有

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时

，

则其对该议案的投票无效

，

少于其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时

，

投

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例如

，

对

“

选举刘洪渭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进行表决时

：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买入

３６０７５６

新华投票

２．０１

直接输入表决票数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修订为

：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对应

“

委托价格

”

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

议案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子议案

①

选举张代铭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任福龙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杜德平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子议案

④

选举徐列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子议案

⑤

选举赵斌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议案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子议案

①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

议案

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子议案

①

选举李天忠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张月顺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３

（

３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表决票数

。

填报具

体规则如下

：

（

ａ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选非

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

分散投票给数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非

独立董事为

５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５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５＝５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５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５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５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

ｂ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

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

份

，

本次选举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为

２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２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２＝２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２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２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２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

ｃ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选监事人数

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监事

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监事为

３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

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３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３

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监事候选人

。

（

ｄ

）

投资者应以其所拥有的最大表决权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如投资者所投票数多于其持有

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时

，

则其对该议案的投票无效

，

少于其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时

，

投

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例如

，

对

“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进行表决时

：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买入

３６０７５６

新华投票

２．０１

直接输入表决票数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三

、

原本公司

《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授权委托书中

：

“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选票附后

）。

２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洪渭先生

、

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

（

选票附后

）。

３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选票附后

）。

”

修订为

：

“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选票附后

）。

２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选

票附后

）。

３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选票附后

）。

”

四

、

原本公司

《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中

：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代表股份数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刘洪渭

２

俞雄

３

陈仲戟

说明

：

（

１

）

本次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３

人

。

本次选举为等额选举

。

（

２

）

投票人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数为代表股份数与候选人数

（

３

人

）

的乘

积

。

如代表股份数为

１００

股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代表股份数

１００×３＝３００

。

投票人可将

３００

票集

中投给

１

人

，

也可分散投给数人

。

（

３

）

投票人请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

“

表决权数

”

栏中的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栏内填写

对应的表决权数

。

（

４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超过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则选票无效

。

（

５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少于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修订为

：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代表股份数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俞雄

２

陈仲戟

说明

：

（

１

）

本次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２

人

。

本次选举为等额选举

。

（

２

）

投票人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数为代表股份数与候选人数

（

２

人

）

的乘

积

。

如代表股份数为

１００

股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代表股份数

１００×２＝２００

。

投票人可将

２００

票集

中投给

１

人

，

也可分散投给数人

。

（

３

）

投票人请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

“

表决权数

”

栏中的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栏内填写

对应的表决权数

。

（

４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超过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则选票无效

。

（

５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少于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特此修订

。

修订后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

《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大会

的修订通知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4日

证券代码:000756� � � �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4-43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修订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关于召开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本公司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１

、

召开届次

：

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４．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本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本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本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有重复投票的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

６．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７．

出席对象

：

（

１

）

于股权登记日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

（

Ｈ

股股东不

适用本通知

，

根据香港联交所有关要求另行发送通知

）。

（

２

）

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股权登记日

）（

星期五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

（

３

）

凡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

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

（

不论该人士是

否本公司股东

）

作为代理人

，

代其出席及投票

，

委托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

，

该等股东代理人

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

４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５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

６

）

本公司聘请的审计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

股东大会可以进行表

决

。

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以上普通决议案具体内容见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发布于

《

证券时报

》

Ｂ１３０

版的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及

《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

拟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或该日以前将已填妥及签署的

拟出席会议的书面确认回复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回复可采用来人

、

来函或传真方式

送达

，

该书面回复请采用本通知随附的出席确认回执或其复印件

。

２

、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须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

如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临时

股东大会

，

代理人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出席

。

３

、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

即本通知随附的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委托书或其复印

本

）。

委托书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

。

如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

署

，

则该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

。

如委托股东为一法人

，

则其委托书应加盖

法人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

前述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经过公

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须在临时股东大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

方为有效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具体投票流程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７５６

；

投票简称

：

新华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本次会议全部

３

个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

，

请各位股东准确填报表决意见

。

对于选举非独立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监事的议案

，

如议案

１

为选举非独立董事

，

则

１．０１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

１．０２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以此类推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对应

“

委托价格

”

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

议案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子议案

①

选举张代铭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任福龙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杜德平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子议案

④

选举徐列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子议案

⑤

选举赵斌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议案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子议案

①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２

议案

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子议案

①

选举李天忠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１

子议案

②

选举张月顺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２

子议案

③

选举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３

（

３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表决票数

。

填报具

体规则如下

：

（

ａ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选非

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

分散投票给数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非

独立董事为

５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５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５＝５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５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５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５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

ｂ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

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

份

，

本次选举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为

２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２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２＝２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２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２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２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

ｃ

）

投资者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等于投资者持有的股数与应选监事人数

的乘积

。

投资者可以把所有表决权票数集中投给一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名监事

候选人

。

例如

，

如投资者持有股数为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监事为

３

名

，

则投资者持有的

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３００００

票

（

即

１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０００

票

）。

投资者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分散投给

３

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将

３００００

票全部投给其中

１

名监事候选人

。

（

ｄ

）

投资者应以其所拥有的最大表决权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如投资者所投票数多于其持有

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时

，

则其对该议案的投票无效

，

少于其持有的最大有效表决权票数时

，

投

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例如

，

对

“

选举俞雄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进行表决时

：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买入

３６０７５６

新华投票

２．０１

直接输入表决票数

（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

二

）

采用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投资者登陆深交所网站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入

“

密码服务专区

”，

自行设置一个自选的服务密码

，

如果注册成功

，

系统将

返回一个校验号码

，

校验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

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

操

作规定如下

：

选择买入股票

；

输入证券代码

：

６

位特定证券代码

“

３６９９９９

”；

输入购买价格

：

１．００

元

；

输入购买数量

：

校验号码

（

申请密码时系统自动分配的号码

）；

确认后

，

交易系统接受激活服务密

码指令

。

（

２

）

申请数字证书时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进行互联网系统投票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登录投票

”，

选择

“

用户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三

）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１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２

、

同一表决票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３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

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临时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

，

往返及食宿费由股东自理

。

２

、

本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的联系方式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１

号

联系人

：

杨月晓

邮编

：

２５５０８６

电话

：

０５３３－２１９６０２４

传真

：

０５３３－２２８７５０８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股东姓名或单位

：

持有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公

司

）

股票

：

Ａ

股 股

，

为公司的股东

，

现委任临时股东大会主席

／

为本

人的代表

，

代表本人出席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星期一

）

下午二时在中国山东省淄博市高

新区鲁泰大道

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

，

代表本人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

列决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议案同意

、

反对或弃权

。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代铭先生

、

任福龙先生

、

杜德平先生

、

徐列先生及赵斌先生为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选票附后

）。

２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俞雄先生及陈仲戟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选

票附后

）。

３

、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天忠先生

、

张月顺先生及陶志超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选票附后

）。

附注

：

１．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与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

，

如未有填上数目

，

则本授权委托书将

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

２．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

３．

如欲委派临时股东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

，

请将

「

临时股东大会主席

」

的字删去

，

并在

空格内填上您所拟委派人士的姓名及地址

。

股东可委托任何人为其代表

，

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

公司股东

。

本授权委托书的每项更改

，

将须由签署人签字示可

。

４．

注意

：

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

，

则请在

「

赞成

」

栏内加上

「

√

」

号

；

如欲投票反对决议

，

则请

在

「

反对

」

栏内加上

「

√

」

号

；

如欲投票弃权任何议案

，

则请在

「

弃权

」

栏内加上

「

√

」

号

；

如无任何指

示

，

受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

５．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

。

如持有人为一公司或机构

，

则授权委

托书必须盖上公司或机构印章

，

或经由公司或机构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人签署

。

６．

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

如有

）

或经由公证人

（

机关

）

签署证明

的该授权书或授权文件

，

最后须于临时股东大会指定举行开始前二十四小时送予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办公室方为有效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四年第二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有关规定

，

凡欲参加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

司

”）

二零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临时股东大会

”）

的本公司股东

，

应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

回执

。

？

姓名

：

？

持股量

：

？

Ａ

股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帐户号码

：

通讯地址

：

通讯电话

：

股东签名

：

日期

：

备注

：

１

、

本公司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星期五

），

凡该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执并参加股东大会

。

２

、

请用正楷填写

。

填写复印本也属有效

。

３

、

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

（

身份证或护照

）

的复印件

。

４

、

请附上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

５

、

可以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或该日前

（

以当地邮戳为准

）

以亲递

、

邮递或传真方式将此

回执送寄本公司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代表股份数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张代铭

２

任福龙

３

杜德平

４

徐列

５

赵斌

说明

：

（

１

）

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５

人

。

本次选举为等额选举

。

（

２

）

投票人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数为代表股份数与候选人数

（

５

人

）

的乘积

。

如

代表股份数为

１００

股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代表股份数

１００×５＝５００

。

投票人可将

５００

票集中投

给

１

人

，

也可分散投给数人

。

（

３

）

投票人请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

“

表决权数

”

栏中的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栏内填写

对应的表决权数

。

（

４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超过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则选票无效

。

（

５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少于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代表股份数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俞雄

２

陈仲戟

说明

：

（

１

）

本次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２

人

。

本次选举为等额选举

。

（

２

）

投票人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数为代表股份数与候选人数

（

２

人

）

的乘

积

。

如代表股份数为

１００

股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代表股份数

１００×２＝２００

。

投票人可将

２００

票集

中投给

１

人

，

也可分散投给数人

。

（

３

）

投票人请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

“

表决权数

”

栏中的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栏内填写

对应的表决权数

。

（

４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超过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则选票无效

。

（

５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少于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票

股东姓名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代表股份数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序号 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李天忠

２

张月顺

３

陶志超

说明

：

（

１

）

本次监事候选人

３

人

。

本次选举为等额选举

。

（

２

）

投票人选举监事的最大有效表决权数为代表股份数与候选人数

（

３

人

）

的乘积

。

如代表股

份数为

１００

股

，

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代表股份数

１００×３＝３００

。

投票人可将

３００

票集中投给

１

人

，

也可分散投给数人

。

（

３

）

投票人请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

“

表决权数

”

栏中的

“

赞成

”、“

反对

”

或

“

弃权

”

栏内填写

对应的表决权数

。

（

４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超过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则选票无效

。

（

５

）

如填写的选举表决权数累计少于其最大有效表决权数

，

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